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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结果分类：A类

是否公开：公开

临 沧 市 财 政 局 文 件

临财函〔2022〕6 号

临沧市财政局关于对临沧市五届人大一次会议

第33 号建议的答复

尊敬的李中增代表（计璇等 6 位代表）：

您（你们）提出的《关于强化巩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投入

保障的建议》（第 33号），已交我们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完善激励与保障相结合的市对县财政结算政策。2022

年以来市级出台了《临沧市关于进一步完善市以下财政体制深化

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》、《临沧市关于“十四五”部分财

政收入划分体制有关事项》，转发贯彻《云南省“十四五”高质

量发展转移支付奖补资金管理办法》，激励县（区）加快发展县

域经济，加大财源培植力度，增强县级财政发展内生动力，做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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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收入“蛋糕”，逐步缓解县级财政运行困难。同时，出台《临

沧市“三保”救助机制》、《临沧市缓解基层财政困难三年行动计

划》，切实帮助县级兜牢兜实县级“三保”底线。

二、减轻县级配套压力。市、县级承担公共服务领域配套资

金比例 1:9。一是根据各项基本公共服务事项的受益范围和均等

化程度等因素，分别明确市与各县（区）分担比例，理顺市、县

（区）各级政府支出责任，实现权责匹配。二是按照中央、省要

求规范简化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共同财政事权支出责任分担方式，

市政府印发《临沧市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市以下共同财政事权和支

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》、《临沧市教育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

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》、《临沧市医疗卫生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

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》，确定了市、县级承担公共服务领域配套

资金比例。

三、给予县级更大的资金整合空间。2021 年以来，市委、

市政政府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、省政府决策部署，始终把巩固拓

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摆在重要位置来抓，有力推

动了两者有效衔接。按照过渡期内“四个不摘”要求，在过渡期

内继续实行涉农资金县（区）统筹整合使用。根据云南省财政厅

等 11个厅局《关于继续支持脱贫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

工作的通知》（云财农〔2021〕153 号）的相关规定,纳入脱贫县

整合试点政策范围的资金按原渠道下达到县。分配给整合试点脱

贫县的资金一律采取‘切块下达’，资金项目审批权限完全下放

到县，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整合试点工作脱贫县统筹整合使用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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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。下达的资金因脱贫县涉农资金整合需调整绩效目标的，不再

考核该部分资金对应的原任务完成情况，并按规定纳入相应部门

绩效管理备案。其中，纳入直达资金范围的资金，按照直达资金

管理的有关要求下达。省、州（市）、县级财政部门要会同相关

部门，区分整合资金来源、级次、名称，建立整合资金台账和做

好统计分析工作，掌握资金下达进度、支出进度和用途、绩效等

情况，定期汇总报告。

下步工作中市财政局将紧紧围绕有利于推动县（区）加快发

展的战略思路和规划布局，理顺和完善市、县（区）各级政府间

的财政关系，科学划分政府间支出责任，切实解决地方财力和支

出责任不匹配问题。持续优化巩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投入政策

衔接，保持资金投入总体稳定，积极争取中央、省、市级财政支

持县（区）乡村振兴建设，不断加强资金监管，为巩固拓展脱贫

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夯实财力保障。

最后感谢您（你们）对财政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希望今后继

续支持财政工作，市财政局将竭诚为各位代表服务 。

2022 年 7 月 27 日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谭斌 214786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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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抄送：市人大常委会选联工委、市政府办公室。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临沧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2年 7月 27日印发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
